
國立臺灣大學處理檢警調單位 
進入校園執行採證、搜索、拘提等公務作業流程 

1.目的：本校校園或教職員工生發生疑似違法事件，為維護大學學術自由、教職員工生之人權保障、校

園之自治與自律並不妨礙檢警調單位公權力之行使，特訂定本作業流程。 

2.依據：『大學法』、『刑事訴訟法第77、128條』。  

3.作業流程：如附圖。  

作業流程  權責單位  執行概要  

 

 

 

 

 

 

 

 

 

 

 

 

 

 

 

 

 

 

 

 

 

 

 

 

 

 

 

 

 

 

 

 

 

大門警衛  

（各校區警衛） 

  

 

駐警隊  

校安中心 

 

 

 

學校各級長官、

學務處及相關單

位負責人  

 

 

 

 

 

 

駐警隊、校安中

心相關單位  

 

 

 

駐警隊、校安中

心  

 

 

 

 

 

 

 

 

立即通報駐警隊、校安中心

值勤人員協助處置（駐警隊

電話33669110、校安中心值

勤電話：33669119）  

「教職員生均需通知駐警

隊、若遇事關學生時需通知

校安中心併同處理」  

 

 

檢警調進入校園時由駐警

隊、校安中心（涉及學生時）

值勤及必要人員全程陪同並

提供必要協助及諮詢  

 

 

 

 

 

校安值勤立即通報主任或學

務長（下班時間、例假日以

電話通報）  

 

 

駐警隊值班員警立即通報隊

長，必要時通報總務長  

 

 

 

 

 

 

 

 

檢警調人員至警衛室出示身份證明，（各單位

亦同）警衛室應確實檢驗其身分證件並瞭解其

目的，同時通報，由人員陪同至駐警隊。 

駐警隊、校安中心人員瞭解其目的，並查驗其識

別證、公函、搜索票、拘票等相關文件後，學

生身份通知學務長，教職員通報總務長或主

秘；通報後駐警隊、校安中心及相關人員，依檢

警調人員所出示之文件(注意文件內容)配合執

行。 

駐警隊、校安中心人員隨

即聯繫各相關單位，檢警

調人員離校 

檢警調人員身分不明又

無正當理由拒絕出示搜

索票或相關文件 

檢警調人員到校 



 

 

 

 

 

 

 

 

 

 

 

 

 

 

 

 

 

 

 

 

 

 

 

 

 

 

 

 

 

 

 

 

 

 

 

 

 

 

 

 

 

駐警隊、校安中

心相關單位 

 

 

 

 

 

 

駐警隊、校安中

心相關單位 

 

 

 

 

 

 

 

 

駐警隊、校安中

心相關單位 

 

 

 

 

 

駐警隊、校安中

心 

 

 

 

 

 

 

 

 

 

 

 

 

 

本校提供相關資料、物品等

均須確實清點，並正式備文

檢附；公務執行完畢先以口

頭（電話）回報校長、主秘、

各直屬單位主管或校安中心

主任、學務長，並請示後續

作為。  

 

 

 

通知相關單位準備資料、人

員召見或其他相關作為，惟

須謹守保密事項。 

 

 

 

 

依指示辦理後續通報家長

暨輔導、教育、保密作為 

 

 

綜整執行摘要陳校 

 

通知相關單位準

備後續作為。 
駐警隊、校安中心校

安值勤及必要人員全

程陪同檢警調對於本

校涉案相關人、事、

物、進行採證、搜索

或拘提等公權力執

行  

學務長（或主任秘書）向校長（或權責副校長）

報告，並視狀況需要召開會議，研擬本校處置

措施及配合方案。 

相關單位對於涉案人、事、物負有保密義務；

若涉案者為學生則需告知其家長（監護人）、

導師、系主任及院長，並實施適當輔導教育。 

依事件處理執行過程回報 


